
免 责 条 款 

| 我 们 努 力 提 供 准 确 的 条 约 信 息 并 定 期 核 查 、 更 新 , 
| 但 伊 难 以 保 证 数 据 库 中 的 条 约 信 息 与 条 约 正 式 文 本 完 “ 

4 全 一 致 。 对 于 使 用 本 数 据 库 信 息 可 能 导 致 的 损 失 或 法 
| 律 纠 纷 , 我 们 不 承 担 任 何 责 任 。 感 谢 您 的 理 解 和 支 持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黎 巴 嫩 共 和 国 政 府 
关 于 鼓 励 和 相 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黎 巴 嫩 共 和 国 政 府 〔( 以 下 称 “ 缔 约 
双 方 7, 

愿 为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创 造 有 利 
条 件 , 

认 识 到 相 互 鼓 励 、 促 进 和 保 护 这 种 投 资 将 有 助 于 促 进 投 资 者 

投 资 的 商 业 积 极 性 和 增 进 两 国 的 繁 荣 , 

慈 在 平 等 互 利 的 基 础 上 , 加 强 两 国 的 经 济 合 作 , 

达 成 协 议 如 下 : 

第 一 桧 
定 “ 义 

本 协 定 内 :



一 、 投 资 “ 一 词 系 指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依 照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法 律 

和 法 规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所 投 入 的 各 种 财 产 。 特 别 是 , 但 不 

限 于 : 

( 一 ) 动 产 、 不 动 产 及 任 何 其 他 财 产 权 利 , 如 抵 押 权 、 质 权 ; 

( 二 》 公 司 的 股 份 、 股 票 和 任 何 其 他 形 式 的 权 益 ; 

( 三 ) 金 钱 请 求 权 或 其 他 具 有 经 济 价 值 的 行 为 请 求 权 ; 

( 四 知 识 产 权 、 如 著 作 权 、 专 利 权 、 工 业 设 计 或 实 用 新 型 、 

商 标 或 服 务 商 标 、 商 业 名 称 、 工 艺 流 程 、 专 有 技 术 和 商 誉 , 以 及 

缔 约 另 一 方 法 律 承 认 的 其 他 类 似 权 利 ; 
( 五 ) 依 照 法 律 授 孙 的 特 许 权 , 包 括 勘 探 、 提 炼 和 开 发 自 然 资 

源 的 特 许 权 , 以 及 法 律 或 根 据 法 律 依 合 同 或 政 府 政 令 授 予 的 所 有 

其 他 权 利 。 

投 资 或 再 投 资 财 产 的 任 何 形 式 的 变 化 不 应 影 响 其 作 为 投 资 的 

性 质 。 
二 、“ 投 资 者 “ 一 词 系 指 : 在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方 面 , 

( 一 ) 根 据 该 缔 约 方 法 律 , 认 为 为 其 国 民 的 自 然 人 ; 

( 二 ) 根 据 该 缔 约 方 法 律 设 立 或 以 其 他 适 当 方 式 组 成 , 其 住 所 

在 该 缔 约 国 领 土 内 的 法 律 实 体 , 包 括 公 司 、 商 导 、 商 业 组 织 和 其 

他 组 织 , 包 括 控 股 或 海 外 公 司 。 
三 、“ 收 益 “ 一 词 系 指 由 投 资 所 产 生 的 款 项 , 包 括 , 特 别 是 , 

但 不 限 于 , 利 淇 、 股 息 、 利 息 、 提 成 费 、 管 理 和 技 术 援 助 费 和 其 

他 费 用 , 无 论 该 收 益 是 以 何 种 方 式 支 付 的 。 

四 、“ 领 土 “ 一 词 系 指 缔 约 各 方 的 领 土 , 包 括 由 该 缔 约 方 根 据 

国 内 法 和 国 际 法 行 使 主 权 、 主 权 权 利 和 管 辖 权 的 领 海 及 专 属 经 济 
区 和 延 伸 领 水 界 限 之 外 的 大 陆 架 。



第 二 条 
促 进 和 保 护 投 资 

一 \ 缔 约 一 方 应 鼓 励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其 领 土 内 投 资 , 并 
依 照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接 受 此 种 投 资 。 
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应 为 在 其 领 土 内 从 事 与 投 资 有 关 活 动 的 、 为 缔 
约 另 一 方 国 民 的 高 级 管 理 和 技 术 人 员 获 得 签 证 和 工 作 许 可 提 供 帮 
助 和 便 利 。 

三 、 缔 约 各 一 方 应 保 护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根 据 其 法 律 法 规 

在 其 领 土 内 所 做 的 投 资 , 对 该 投 资 的 管 理 、 维 持 、 使 用 、 享 有 、 扩 

建 、 出 售 或 清 算 不 得 采 取 不 合 理 的 或 歧 视 性 的 措 施 。 

第 三 条 
最 惠 国 待 遇 

一 、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领 土 内 所 从 事 的 
投 资 及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活 动 应 被 给 予 公 平 和 公 正 的 待 遇 并 享 有 
保 护 。 

二 、 本 条 第 一 款 所 述 的 待 遇 和 保 护 不 应 低 于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
投 资 者 的 投 资 及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活 动 的 待 遇 和 保 护 。 

三 、 最 惠 国 待 遇 不 应 解 释 为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有 义 务 将 其 因 参 加 

现 在 或 将 来 的 关 税 同 盟 、 自 由 贸 易 区 、 地 区 经 济 组 织 而 产 生 的 便 

利 条 件 扩 展 至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和 投 资 。 该 待 遇 亦 不 应 与 缔 约 

任 何 一 方 根 据 双 重 征 税 协 定 或 其 他 以 互 惠 为 基 础 的 有 关 税 收 事 务 

的 协 定 , 或 便 利 边 境 贸 易 协 定 相 关 。 

第 四 条 

征 “ 收 

一 、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应 享



有 充 分 的 保 护 和 保 障 。 

二 、 缔 约 一 方 不 应 对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其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

采 取 征 收 、 国 有 化 或 其 他 类 似 措 施 ( 以 下 称 “ 征 收 “2, 除 非 符 合 
下 列 条 件 : 

( 一 》 为 了 公 共 利 益 ; 

( 二 ) 依 照 适 当 国 内 法 律 程 序 ; 

( 三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是 非 歧 视 性 的 ; 

( 四 ) 给 予 补 偿 。 

三 、 该 补 偿 应 等 于 征 收 为 公 众 知 晓 前 一 刻 被 征 收 的 投 资 的 市 

场 价 值 。 该 补 偿 的 支 付 不 应 迟 延 并 应 包 括 直 至 支 付 之 时 的 通 常 银 

行 利 息 ; 补 偿 应 能 有 效 实 现 和 自 由 转 移 。 确 定 和 支 付 补 偿 金 额 的 

办 法 应 在 征 收 之 时 或 之 前 以 适 当 方 式 定 出 。 该 征 收 的 合 法 性 和 补 

偿 频 应 按 国 内 法 律 程 序 审 议 。 

四 、 本 条 第 三 款 的 规 定 对 缔 约 一 方 征 收 根 据 其 领 土 内 任 何 部 

分 的 现 行 法 律 设 立 的 、 旦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押 有 股 权 的 公 司 的 财 

产 亦 应 适 用 。 

第 五 杨 
损 失 的 补 偿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, 因 在 缔 

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 发 生 战 争 、 全 国 紧 急 状 态 、 叛 乱 、 革 命 、 驳 乱 或 

其 他 武 装 冲 突 而 遮 受 损 失 , 若 其 采 取 相 关 措 施 如 恢 复 原 状 、 侨 还 、 

补 偿 或 其 他 有 价 值 的 对 价 ,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待 遇 , 不 应 低 于 缔 
约 另 一 方 给 予 任 何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的 待 遏 。 

二 、 在 不 损 害 第 一 款 的 情 况 下 ,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

一 方 的 领 土 内 , 在 上 款 所 述 事 态 下 遭 受 损 失 , 是 由 于 : 

( 一 )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军 队 或 当 局 征 用 了 他 们 的 财 产 ; 

( 二 )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军 队 或 当 局 非 因 战 斗 行 动 或 情 势 必 需 而



毁 坏 了 他 们 的 财 产 ; 

应 予 以 恋 复 原 状 或 合 理 的 补 偿 。 所 发 生 的 款 项 应 能 自 由 转 移 。 

第 六 条 
自 由 转 移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应 根 据 其 法 律 和 法 规 的 规 定 , 保 证 缔 约 另 一 方 

投 资 者 自 由 转 移 在 其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和 收 益 , 包 括 : 

( 一 ) 利 润 、 股 息 、 利 息 及 其 他 合 法 收 入 ; 

( 二 ) 因 全 部 或 部 分 出 售 、 让 与 、 清 算 其 投 资 而 获 得 的 收 益 , 

包 括 资 本 利 得 ; 

( 三 ) 与 投 资 有 关 的 贷 款 协 议 的 偿 还 款 项 ; 

( 四 ) 本 协 定 第 一 条 第 一 款 第 ( 四 ) 项 的 提 成 费 ; 

( 五 ) 技 术 援 助 或 技 术 服 务 费 、 管 理 费 ; 

( 六 ) 有 关 承 包 工 程 的 支 付 ; 

( 七 ) 在 缔 约 一 方 的 领 土 内 从 事 与 投 资 有 关 活 动 的 缔 约 另 一 

方 国 民 的 收 入 ; 

( 八 ) 本 协 定 第 四 条 和 第 五 条 项 下 有 关 补 偿 的 支 付 。 

二 、 上 述 转 移 应 按 照 转 移 之 日 接 受 投 资 的 缔 约 一 方 通 行 的 市 

劝 汇 率 进 行 。 

三 、 缔 约 各 方 有 义 务 为 进 行 不 迟 延 地 实 现 上 述 转 移 所 需 程 序 

提 供 便 利 。 缔 约 各 方 将 有 义 务 办 理 为 获 得 外 汇 和 在 合 理 期 间 内 将 

其 汇 出 国 外 所 需 的 手 续 。 并 且 , 缔 约 各 方 同 意 给 予 本 条 所 述 的 转 

移 的 待 遇 不 应 低 于 其 给 于 任 何 第 三 国 投 资 者 就 其 投 资 所 做 转 移 的 

待 遇 。 

第 七 条 

代 位 原 则 

如 果 缔 约 一 方 或 其 指 定 机 构 对 其 投 资 者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土 内



的 森 项 投 资 就 非 商 业 风 险 提 供 了 财 政 担 保 、 并 据 此 向 投 资 者 做 了 

支 付 , 在 不 损 害 本 协 定 第 九 条 规 定 的 缔 约 一 方 权 利 的 情 况 下 , 缔 
约 另 一 方 应 承 认 投 资 者 的 权 利 或 请 求 权 转 让 给 了 前 一 缔 约 方 或 其 

指 定 机 构 , 无 论 该 转 让 是 依 法 还 是 依 合 法 交 易 而 进 行 。 后 一 缔 约 

方 应 承 认 前 一 缔 约 方 对 此 种 权 利 或 请 求 权 的 代 位 , 该 前 一 缔 约 方 

有 权 在 其 被 继 承 者 同 样 的 限 度 内 主 张 权 利 。 缔 约 另 一 方 有 权 抵 销 

应 由 该 投 资 者 支 付 的 税 款 和 其 他 公 共 费 用 。 

第 八 条 
缔 约 一 方 与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争 议 解 决 

一 、 缔 约 一 方 的 投 资 者 与 缔 约 另 一 方 之 间 就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领 

土 内 的 投 资 所 产 生 的 任 何 争 议 应 尽 量 由 当 事 方 友 好 协 商 解 决 。 

二 、 如 予 议 在 六 个 月 内 未 能 协 商 解 决 , 当 事 任 何 一 方 有 权 将 

争 议 提 交 接 受 投 资 的 缔 约 一 方 有 管 辖 权 的 法 院 。 

三 、 如 涉 及 征 收 补 偿 额 的 争 议 , 在 诉 诸 本 条 第 一 款 的 程 序 后 

六 个 月 内 仍 未 能 解 决 , 可 应 任 何 一 方 的 要 求 、 将 争 议 提 交 国 际 仲 

裁 。 如 有 关 的 投 资 者 诉 诸 了 本 条 第 二 款 所 规 定 的 程 序 , 本 款 规 定 

不 应 适 用 。 

四 、 该 仲 裁 应 由 专 设 仲 裁 庭 进 行 , 除 非 争 议 双 方 另 有 协 议 , 该 

仲 裁 庭 应 按 照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法 委 员 会 的 仲 裁 规 则 设 立 。 

五 、 仲 裁 庭 应 根 据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、 接 受 投 资 的 缔 约 一 方 的 法 

律 包 括 其 冲 突 法 规 则 以 及 普 道 承 认 的 国 际 法 原 则 对 争 议 做 出 

裁 决 。 

六 、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是 终 局 的 , 对 争 议 双 方 兵 有 约 柬 力 。 缔 约 

一 方 应 不 迟 延 地 履 行 该 裁 决 , 并 且 该 裁 决 应 根 据 国 内 法 予 以 强 制 

执 行 。 

七 、 作 为 争 议 当 事 方 的 缔 约 一 方 , 在 进 行 投 资 争 议 解 决 期 间 , 

不 应 主 张 其 豁 免 权 或 以 投 资 者 依 据 保 险 合 同 就 发 生 的 全 部 或 部 分



损 失 或 损 害 获 得 了 补 偿 的 事 实 为 由 进 行 抗 辩 。 

八 、 除 非 仲 裁 庭 另 有 失 定 、 争 议 各 方 应 负 担 其 委 派 的 仲 裁 员 

和 其 出 席 仲 裁 程 序 的 费 用 , 首 席 仲 裁 员 的 费 用 和 仲 裁 庭 的 其 余 费 
用 应 由 争 议 双 方 平 均 负 担 。 

第 九 条 
缔 约 双 方 的 争 端 解 决 

一 、 缔 约 双 方 对 本 协 定 的 解 释 或 适 用 所 产 生 的 争 端 应 尽 可 能 

通 过 外 交 途 径 协 商 解 决 。 

二 、 如 缔 约 双 方 自 协 商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不 能 达 成 一 致 , 根 据 

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要 求 , 可 将 争 端 提 交 由 三 名 仲 裁 员 组 成 的 仲 裁 庭 。 

缔 约 各 方 应 各 委 派 一 名 仲 裁 员 , 该 两 名 仲 裁 员 应 共 同 推 举 一 名 与 

缔 约 双 方 均 有 外 交 关 系 的 第 三 国 的 国 民 为 首 席 仲 裁 员 。 

三 、 如 果 缔 约 一 方 没 有 委 派 其 仲 裁 员 并 且 在 收 到 缔 约 另 一 方 

要 求 指 定 仲 裁 员 的 邀 请 后 两 个 月 内 尚 未 做 出 委 派 , 该 缔 约 一 方 可 
以 提 请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履 行 上 述 委 派 。 

四 、 如 果 该 两 位 仲 裁 员 在 委 派 后 两 个 月 内 尚 未 就 首 席 仲 裁 员 

的 人 选 达 成 一 致 ,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可 提 请 国 际 法 院 院 长 履 行 上 述 

委 派 。 

五 、 在 本 条 第 三 款 和 第 四 款 规 定 的 情 况 下 , 如 果 国 际 法 院 院 

长 无 法 展 行 该 项 职 责 , 或 其 为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, 该 委 派 应 由 

国 际 法 院 副 院 长 做 出 ; 如 果 副 院 长 无 法 履行 该 项 职 责 、 或 其 为 缔 

约 任 何 一 方 的 国 民 , 应 请 国 际 法 院 中 非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国 民 的 资 深 

法 官 履 行 此 项 委 派 。 

六 、 仲 裁 庭 的 裁 决 以 多 数 票 做 出 。 

七 、 仲 裁 庭 应 在 尊 重 法 律 的 一 般 原 则 、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以 及 萍 

邋 接 受 的 国 际 法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做 出 其 裁 决 。 

八 、 除 缔 约 双 方 做 出 另 外 规 定 , 仲 裁 庭 应 自 行 制 定 其 程 序 。



九 、 缔 约 各 方 应 负 担 各 自 仲 裁 员 和 其 出 席 仲 裁 程 序 的 费 用 。 

首 席 仲 裁 员 和 仲 裁 庭 的 其 他 费 用 由 缔 约 双 方 平 均 负 担 。 仲 裁 庭 可 

就 费 用 问 题 制 订 不 同 规 则 。 

十 、 仲 裁 裁 欢 是 终 局 的 , 对 缔 约 各 方 均 有 拘 束 力 。 

第 十 条 
其 他 义 务 

一 、 如 果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的 立 法 或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在 本 协 定 之 外 现 

存 或 此 后 确 定 的 国 际 法 义 务 中 包 含 某 项 条 款 , 无 论 是 一 般 规 定 还 是 

具 体 规 定 , 使 得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的 投 资 有 权 享 有 比 本 协 定 的 规 定 

更 为 优 惠 的 待 遇 , 则 该 条 款 应 在 更 优 惠 的 方 面 优 于 本 协 定 适 用 . 

二 、 缔 约 各 方 应 遵 守 就 缔 约 另 一 方 投 资 者 在 其 领 土 内 的 投 资 

所 承 担 的 其 他 义 务 。 

第 十 一 条 

本 协 定 的 适 用 

本 协 定 亦 应 适 于 在 其 生 效 之 前 缔 约 一 方 投 资 者 依 照 缔 约 另 一 

方 的 法 律 法 规 在 缔 约 另 一 方 的 领 土 内 进 行 的 投 资 。 但 本 协 定 不 适 

用 于 其 生 效 之 前 发 生 的 争 议 。 

第 十 二 条 

两 国 政 府 关 系 

无 论 缔 约 双 方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外 交 或 领 事 关 系 , 本 协 定 照 常 

适 用 。 

第 十 三 条 

最 后 条 款 

一 、 本 协 定 自 缔 约 双 方 完 成 各 自 使 本 协 定 生 效 所 需 国 内 法 律



程 序 并 以 书 面 形 式 相 互 通 知 之 日 起 三 十 天 后 开 始 生 效 。 

二 、 本 协 定 有 效 期 为 十 年 。 此 后 , 本 协 定 将 无 限 期 有 效 , 除 

非 缔 约 任 何 一 方 提 前 十 二 个 月 以 书 面 通 知 终 止 本 协 定 。 

三 、 如 正 式 通 知 终 止 本 协 定 , 本 协 定 第 一 条 至 第 十 二 条 的 规 

定 对 正 式 通 知 之 日 前 进 行 的 投 资 应 继 续 适 用 十 年 。 

由 双 方 政 府 正 式 授 权 其 各 自 代 表 签 署 本 协 定 , 以 昭 信 守 。 

本 协 定 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 在 北 京 签 订 , 一 式 两 份 , 每 份 都 

用 中 文 、 阿 拉 伯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, 三 种 文 本 同 等 作 准 。 若 解 释 上 发 

生 分 歧 , 以 英 文 本 为 准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黎 巴 塾 共 和 国 政 府 

代 表 代 表 

李 国 华 辛 纽 拉 
( 签 “ 字 ) ( 签 “ 守 ) 

附 件 : 

议 定 书 

值 此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和 黎 巴 嫩 共 和 国 政 府 关 于 促 进 和 相 

互 保 护 投 资 协 定 签 字 之 际 , 双 方 授 权 的 签 字 代 表 议 定 如 下 , 作 为 

本 协 定 的 组 成 部 分 : 

一 s 关 于 第 三 条 
对 于 黎 巴 嫩 共 和 国 为 发 展 之 目 的 对 阿 拉 伯 国 家 的 个 别 投 资 项 

目 所 采 取 的 促 进 措 施 , 在 不 实 质 损 害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投 资 者 的 投 
资 或 与 任 何 投 资 有 关 的 活 动 的 前 提 下 , 应 认 为 符 合 第 三 条 第 三 款



的 规 定 。 上 述 规 定 同 样 适 用 于 阿 拉 伯 国 家 投 资 者 在 不 动 产 领 域 的 
投 资 。 

二 、 关 于 第 六 条 

第 六 条 第 三 款 中 提 及 的 “ 合 理 期 限 “ 系 指 按 照 国 际 金 融 惯 例 , 

完 成 转 移 手 续 一 般 所 需 的 期 限 。 

本 议 定 书 于 1996 年 6 月 13 日 在 北 京 签 订 , 一 式 两 份 , 每 份 

都 用 中 文 、 阿 拉 伯 文 和 英 文 写 成 , 三 种 文 本 同 等 作 准 。 若 解 释 上 

发 生 分 歧 , 以 英 文 本 为 准 。 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黎 巴 嫩 共 和 国 政 府 

状 表 代 表 

李 国 华 辛 纽 拉 
( 筱 “ 字 ) ( 蜂 “ 字 )


